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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水县教育和体育局文件
沂教字〔2023〕12号

2023 年沂水县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推进高中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的有关要求，切实做好 2023年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根

据《2023年临沂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

实施方案》（临教基字〔2023〕8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

定本方案。

一、招生计划与招生范围

今年我县四处普通高中计划招收高一新生共计 7650人。其

中沂水一中 2300人，沂水二中 1750人（含体校特长生 50人），

沂水三中 1750人，沂水四中 1850人。我县将严格执行临沂市

按行政区招生录取并注册学籍的办法，公办普通高中学校的招

生范围为学籍或户籍在本县并在本县参加当年度学业水平考试

的学生。

二、录取原则与条件

普通高中招生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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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和考生志愿顺序等情况，综合

考虑、择优录取。普通高中录取的基本条件为综合素质达到 C

及以上等级。录取时，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取道德

与法治科目成绩等级较高的考生。满计划时，若存在道德与法

治科目等级相同的考生，则该等级考生全部录取。

三、志愿填报

我县继续实行考试前填报志愿的办法，坚持考生自愿的原

则，各初中学校不得统一组织志愿填报，更不得违背考生意愿

更改考生志愿。

《2023年沂水县普通高中招生考生志愿填报表》每生一张，

所有考生由本人填报。参加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填报志愿分

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和第四志愿，第一、二、三、

四志愿不允许重复，并由学生及家长（监护人）签字确认。参

加本年度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但不参加普通高中学校招生录取

的考生，“报考普通高中学校志愿”栏不准填写，需在“备注”栏填

写“本人不参加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姓名、学籍号、毕业学校、

学生签名、家长签名”栏必须填写。

获得体校专业合格证的考生同时自愿填写《2023年沂水县

普通高中招生特长生志愿填报表》，“报考普通高中学校志愿”

栏中第一志愿均需填报沂水二中。

各初中学校要收齐考生志愿填报表，安排专人录入汇总表

电子稿表格，录入完成后按班级打印汇总表由考生本人核实，

确保与志愿表一致后考生本人签字确认。志愿填报结束后，任

何人不得随意改动。

四、录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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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四处普通高中生源相对均衡的基础上，严格按照考

生志愿顺序、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择优录取。

（一）指标生录取

将普通高中招生计划 60%的指标分配到各初中学校。指标

生的分配严格按照初中学校学籍平台人数进行确定。指标生的

分配对象为在所就读的初中学校有连续三年学籍并有完整学习

经历的应届毕业生。指标生录取，根据各初中学校指标生分配

数量，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录满指标为止；未完成指标生

分配数量的学校，全县设最低控制线，控制线为 2023年沂水县

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分数线下 20分；控制线下 20 分，如果还有

学校完不成指标生分配数量，剩余的指标作为普通高中学校普

通生计划指标。

（二）体校特长生录取

体校计划招收高一特长生 50人。先进行体校在校生录取，

然后进行非体校在校生录取。

1.体校在校生：获得体校专业合格证的体校考生，录取时，

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为 2023年沂水县普通高中招

生录取分数线下 100分，然后按照考生体育专业成绩，从高分

到低分依次录取。

2.非体校在校生：获得体校专业合格证的非体校考生，录取

时，按照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但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原则上不得低于满分的 60%。专业成绩相同的，按照学业水

平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相同

的，分别按道德与法治、文化课总分、语数英三科总分和语文、

数学、英语单科分数进行排序，依次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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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完不成特长生计划，剩余计划作为普通高中学校普通

生计划指标。已经被录取的特长生不能参与普通生的录取。

（三）普通生录取

对参加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先根据全县招生计划及指标

生、特长生录取情况划定录取线，再根据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

考生志愿，分四段进行录取。不填报志愿者，不参与普通高中

招生录取。

第一段：总分在第 1至 2000名的考生（已被录取的体校特

长生不参与排名），按照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沂水一中录

取 605 名、沂水二中录取 447名、沂水三中录取 461名、沂水

四中录取 487名。录取办法是：首先按照考生第一志愿进行录

取，未取满的学校再依次按考生第二、第三、第四志愿进行录

取。

第二段：总分在第 2001 至 4000 名的考生（已被录取的体

校特长生不参与排名），按照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沂水一

中录取 606 名、沂水二中录取 447名、沂水三中录取 460名、

沂水四中录取 487名。录取办法是：首先按照考生第一志愿进

行录取，未取满的学校再依次按考生第二、第三、第四志愿进

行录取。

第三段：总分在第 4001 至 6000 名的考生（已被录取的体

校特长生不参与排名），按照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沂水一

中录取 605 名、沂水二中录取 447名、沂水三中录取 461名、

沂水四中录取 487名。录取办法是：首先按照考生第一志愿进

行录取，未取满的学校再依次按考生第二、第三、第四志愿进

行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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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段：总分在第 6001 至 7600 名的考生（已被录取的体

校特长生不参与排名），按照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沂水一

中录取 484 名、沂水二中录取 359名、沂水三中录取 368名、

沂水四中录取 389名。录取办法是：首先按照考生第一志愿进

行录取，未取满的学校再依次按考生第二、第三、第四志愿进

行录取。

普通生第一、二、三、四段分别录取时，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相同的，分别按道德与法治、文化课总分、语数英三科总分

和语文、数学、英语单科分数进行排序，依次录取。

以上按程序录取的新生，均由县教育和体育局会同普通高

中招生学校发放《新生录取通知书》。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事关人民群

众的切身利益，涉及到千家万户，各学校务必充分认识这项工

作的重要性，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县教育和体育局成立普

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整个普通高中招生工作

的领导和组织协调。县直有关学校、各乡镇（街道）联区也要

成立相应机构，严格按照县教育和体育局的统一部署和要求，

认真做好各项工作。

（二）做好宣传引导。要充分利用网络、微博、微信等媒

体进行宣传，方便广大考生和考生家长了解考试政策，增强高

中招生录取工作的透明度。各学校要建立公示制度，将普通高

中招生录取工作方案、录取办法等提前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

督。

（三）严肃招生纪律。严禁以任何形式提前组织招生、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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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招生、超计划招生、违规跨区域招生；严禁学校间混合招生、

招生后违规办理转学；严禁超过规定班额编班；严禁以高额物

质奖励、免收学费、虚假宣传等方式争抢生源；严禁招收已被

其他学校按规定程序录取的学生；严禁收取择校费、与招生入

学挂钩的赞助费以及跨学期收取学费；严禁公布、宣传、炒作

中考“状元”和升学率；严禁招收借读生、人籍分离、空挂学籍，

不得为违规招收学生擅自注册学籍；严禁举办复读班或招收往

届生插班复读。

（四）强化监督问责。要切实加强对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

作的全过程监管，畅通群众举报和受理申诉渠道，积极接受社

会监督，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对违反规定的学校，按照《山

东省普通中小学办学基本规范》予以通报处理、追责问责。

附件：1.2023年沂水县普通高中招生考生志愿填报表

2.2023年沂水县普通高中招生特长生志愿填报表

沂水县教育和体育局

2023年 6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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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年沂水县普通高中招生考生志愿填报表
毕业学校（章）： 2023年 6月

姓 名
学籍号

（19位）

毕业学校

（全称）

报考

普通

高中

学校

志愿

志愿名称 代码 志愿学校

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第三志愿

第四志愿

说明：

1. 四个志愿必须填写，且不得重复，重复者无效，需重新填报；

2. “志愿学校”栏分别使用大写“壹中（代码：“1”）”、“贰中（代

码：“2”）”、“叁中（代码：“3”）”、“肆中（代码：“4”）”填写。

备注

学生

签名

家长

签名

注：1、所有考生需填写本表，报考普通高中学校志愿填报后，不得更改。

2、本表必须由学生本人和家长（监护人）签名，学校不得代签。

3、参加学业水平考试但不参加普通高中学校招生录取的考生：①“报
考普通高中学校志愿”栏不准填写；②须在“备注”栏填写“本人不参加普

通高中招生录取”；③“姓名、学籍号、毕业学校、学生签名、家长签名”
栏必须填写。

4、学校以此表为准，录入所发电子模板并按要求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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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 年沂水县普通高中招生特长生志愿填报表

毕业学校（章） 2023年 6月

姓 名
学籍号

（19位）

毕业学校

（全称）

报考

普通

高中

学校

志愿

志愿名称 代码 志愿学校

第一志愿

说明：

获得体校专业合格证的考生只需填写一个志愿，同时填

写普通考生志愿表。

学生

签名

家长

签名

注：1、本表由学生本人和家长签名，学校不得代签。

2、志愿学校只能填写“贰中（代码：“2”）”，志愿填报后，不得更改。

3、学校以此表为准，录入所发电子模板并按要求上报。


